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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岩洞總綱圖》 –《註釋》  

策略性岩洞區第 4 8 號 –較寮  

本《註釋》闡述策略性岩洞區第 4 8 號–較寮 (下稱「該岩洞區」 )的

特點、主要發展機遇和限制。本《註釋》列出具潛力而適合在該岩洞

區發展的土地用途，但項目倡議人仍可提出理據在岩洞發展其他可行

的土地用途。本《註釋》亦標明各潛在岩洞入口位置的範圍。隨附的

參考繪圖展示了該岩洞區的空間環境資料。  

有關《岩洞總綱圖》的背景和目的，以及策略性岩洞區的定義和界線

劃定準則，請參考《岩洞總綱圖》的《說明書》。  

1 .  位置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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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策略性岩洞區詳情  

分區計劃大綱圖︰  不適用  

面積︰  8 2 . 6 公頃  

該岩洞區內的最高標高︰  主水平基準以上 8 7 米  

該岩洞區內的最低標高︰  主水平基準以上 0 米  

 

3 .  地區環境  

位置  

 該岩洞區 位於大嶼山北岸，對面是香港國際機場所在的 赤鱲

角 島 。 該 岩 洞 區 覆 蓋 較 寮 山 麓 的 範 圍 。 該 岩 洞 區 東 面 是 䃟

頭，南面是北大嶼郊野公園 (擴建部分 )，西 面 是沙螺灣 ，北面

是 鱟 殼 灣 對 岸 的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， 而 東 面 較 遠 處 是 東 涌 新 市

鎮、港珠澳大橋和香港口岸設施。  

 該 岩 洞 區 的 地 勢 普 遍 陡 峭 ， 最 高 點 約 在 主 水 平 基 準 以 上 8 7

米。該岩洞區差不多整個範圍與北大嶼郊野公園 (擴建部分 ) 重

疊 。該岩洞區附近是郊區，主要有一些村落，包括較寮村 ( 在

該岩洞區東面界線 ) 、䃟頭 村 (該岩洞區東面約 2 5 0 米 ) 和沙螺

灣 村 (該岩洞區西面約 6 0 0 米 ) 。  

通道  

 現時該岩洞區 附近沒有車輛通道。 如設 置碼頭設施， 則 可經

該岩洞區的北面邊緣 由 海路沿北大嶼山海岸線 前往。在該岩

洞區東面較遠處，有 一些重要的交通基建 設施，包括北大嶼

山 公 路 、 屯 門 至 赤 鱲 角 連 接 路 ( 興 建 中 ) 和 港 珠 澳 大 橋 ( 興 建

中 )，不過現時沒有道路連接。  

 土地用途地帶  

 該岩洞區 整個範圍不受任何法定圖則覆 蓋，而其大部分 範圍

指定為北大嶼郊野公園 (擴建部分 )。在該岩洞區以北鱟殼灣對

岸的香港國際機場 ，屬 於《赤鱲角 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編號

S / I - C L K / 1 4》的覆蓋範圍；而在該岩洞區東南面䃟頭 對 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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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方 ， 則 屬 於 《 東 涌 谷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/ I -

T C V / 2》的覆蓋範圍。  

 在該岩洞區的範圍內並無現有或計劃發展的岩洞設施。  

4 .  策略性岩洞區特點概要  

4 . 1  界線  

 該岩洞區的 北面界線 止於海岸線及鱟殼灣的私人地段 ；

東 面界線止於䃟頭 具考古研究價值地 點及較寮的私人地

段 ；西面界線是依山谷地勢而釐定 ；南面界線則劃 定 在

距離潛在入口位置 8 0 0 米。  

4 . 2  地質  

 該岩洞區的基岩地質主要 是細 至 中 顆 粒 花 崗 岩 及 微花崗

岩 ， 屬赤鱲角花崗岩 ，岩石類型適合作岩洞發展 。 該岩

洞區 內及其周邊地 方發現有若干地質結構，例如斷層 、

航攝地質線和岩牆 。從該岩洞區開挖所得的 細 至 中 顆 粒

花 崗 岩 適合再用作 建築石 料。其他開挖所得的岩石將可

用作路基材料和生產瀝青等。  

 有關 該岩洞區的詳細 地質資料，可 參閱土木工程拓展署

轄下土力工程處所出版的 1 : 2 0  0 0 0 地質圖第 9 號 (東

涌 )。  

4 . 3  規劃  

 現時 該 岩 洞 區 所 處 的 較寮地區是 郊 區 ， 附 近 除 了 鄉 村 之

外 沒 有 其 他 發 展 。 發 展 局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三 日 公 布 的

《可 持 續 大 嶼 藍 圖》 1 提 出 北 大 嶼 山 走 廊 的 未 來 發 展 ， 其

覆 蓋 範 圍 包 括 該 岩 洞 區 及 鄰 近 的 沿 海 地 區 。現時有 數 項

關 於 擴 建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發 展 正 在 進 行 中 ， 包 括中場範

圍發 展 以 及 建 議 的 第 三 條 跑 道 和 相 關 客 運 大 樓 設 施 。 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 有 關 《 可 持 續 大 嶼 藍 圖 》 的 詳 情 可 參 閱 可 持 續 大 嶼 藍 圖 的 網 頁

 ( h t t p : / / w w w . l a n t a u . g o v . h k / t c /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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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 遠 的 策 略 角 度 而 言 ， 該 岩 洞 區 有 潛 力 支 援 這 些 發 展 ，

以 騰 出地面土地作其他有效益的用途 。應探討提供適當

的運輸和交通安排，以促進潛在的發展。  

 該 岩 洞 區 的 發 展 可 與 《可 持 續 大 嶼 藍 圖 》提 出 的 未 來 發

展 和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潛 在 擴 展 整 合 ， 以 帶 來 更 大 的 協 同

效應及機 遇。該 岩 洞 區 可 就 那 些 項 目 的 日 後 發 展 提 供 所

需 的 支 援 設 施 ， 例 如 用 作 設 置 機 場 服 務 區 後 勤 地 區 的 儲

存 ／ 貨 倉 設 施 。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現 有 的 設 施 ( 包 括航空器補

給燃料 及 維 修 設 施 ) 也 可 以 遷 入 岩 洞 ， 以 騰出地面的土地

作其他有效益的用途 。尤其是在岩洞 設 置大型油庫 ，利

用 該 岩 洞 區 附 近 的 海路運輸，提供大量空間作飛機燃料

貯存設施。  

 該 岩 洞 區 處 於 策 略 性 地 點 ， 接 近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、 香 港 口

岸 (興建中 ) 及 東 涌 新 市 鎮 。 雖 然 現 時 沒 有 道 路 連 接 ， 但

該 岩 洞 區 東 面 較 遠 處 有 多 條 主 幹 道 ， 包 括 北 大 嶼 山 公

路 、 屯 門 至 赤 鱲 角 連 接 路 ( 興 建 中 ) 及 港 珠 澳 大 橋 ( 興 建

中 )，日後只要配合額外的連 接 道 路 ，該岩洞區便配備地

區及跨境 通道。《 可 持 續 大 嶼 藍 圖 》如提出興建連接區

域性運輸基建的道 路 ，該 岩 洞 區 可 設置研究／測試實驗

所 ，支援香 港 口 岸 的 高 增 值 商 業 及 物 流 發 展 ， 同 時 促 進

北 大 嶼 山 的 整 體 發 展 。  

4 . 4  環境  

 在該岩洞區內發展岩洞或會對附近的住宅區 (例如較寮村

及䃟頭村 )造成環境影響。該岩洞區大部分範圍與北大嶼

郊野公園 (擴建部 分 ) 重 疊 。潛在入 口位置在海岸邊的陸

地，有 天 然 的 山 坡 景觀及植被。䃟頭 蝴蝶熱點、䃟頭的

風水林及 䃟頭海灘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在該岩洞區的東

面。䃟頭 具考古研究價值地 點 亦 緊 鄰 該岩洞區的東面。

沙螺灣具考古研究價值地點在該岩洞區西面約 5 0 0 米。

該岩洞區有天然的水道。  

 在制訂岩洞發展建議時，須 根據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

及其他相關條例 (例如《郊野公園條例》 )界定和考慮 任

何可能影響岩洞發展的 環境限制。項目倡議人 在籌劃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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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岩洞發展項目時 須顧及這些潛在的環境限制，並根據

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的規定進行環境影響評估，以確

定在環境方面是否可以接受、潛在 的環境影響及所需的

環境減緩措施。  

4 . 5  交通  

 現時該岩洞區附近沒有車輛通道。 可取道該岩洞區的北

面邊緣 經海路沿北大嶼山海岸線前往 。一些重要的交通

基建，包括北大嶼山公路 和興建中的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

路及港珠澳大橋在該岩洞區東面較遠處。  

 大 嶼 山 北 岸 的 現 有 行 人 路 ( 即東澳 古 道 ) 應 予 以 保 留 ， 供

行 人 及 行 山 人 士 使 用 。  

4 . 6  岩洞發展的其他主要問題／限制  

 該岩洞區內或附近現時並無地下設施。  

5 .  具潛力的土地用途  

具潛力在該岩洞區發展的土地用途如下︰  

土地用途  說明  

大型油庫  

該岩洞區鄰近香港國際機場，位置優越，各潛

在入口位置範圍沿大嶼山北岸而設，對岸是香港

國際 機場。 該岩洞區有潛力發展合適的土地用

途，例 如 設 置 一 般 需 要 海 上 直 接 通 道 及 大 量

貯物空間的大型油庫，以配合香港國際機場日

後的發展及潛在擴展。  

 

香港國 際機 場現 時設有 飛機 燃料 貯存設 施 。

該岩洞 區有 潛力 把這些 設施 遷入 岩洞， 以騰

出地 面 土地 作其 他有效 益的 用途 ，並與 香港

國際機場日後的發展融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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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／測試

實驗所  

該岩洞區鄰近香港國際機場、香港口岸及東涌

新市鎮，位置優越。如有新建道路可連接至這些

地區，該 岩 洞 區 具 有 利 條 件 設 置 研 究 ／ 測 試

實 驗 所 設 施 ，以配合該區的高增值研究和開

發／測試發展。  

 

開設研究／測試實驗所與政府在《 2 0 1 0／ 1 1

年度施政報告》中提出推動六項優勢產業 (即

教 育 、 醫 療 、 檢 測 及 認 證 、 創 新 科 技 、 環

保、文化及創意產業 )的發展一致。  

貯存庫／貨

倉  

該岩洞區鄰近香港國際機場，位置優越。如有新

建道路可連接至香港國際機場，該岩洞區有潛力

發展合適的土地用途，例如在岩洞闢設貯物場／

貨倉，作為機場服務區的後勤地區，以配合香港

國際機場日後的發展及潛在擴展。  

 

香港國 際機 場的 機場服 務區 現時 設有 多 項設

施 ( 包 括 航空 器補給 燃 料 及維 修 設施 ) 。 該 岩

洞區 有 潛力 把這 些設施 遷入 岩洞 ，以騰 出地

面土地 作其 他有 效益的 用途 ， 並 與香港 國際

機場日後的發展融合。  

註︰為落實上述 具 潛力 的土地用 途，或須先修訂 分區計劃

大綱圖／取得規劃許可。  

6 .  各潛在入口位置範圍  

 各潛在入口位置範圍載於參考繪圖。  

 該岩洞區可經北面近較寮的海岸線 (在赤鱲角對面 ) 進 入。潛在

入口位置 範圍位於 北大嶼山海岸線的北面邊緣， 可在適當位

置建造 登岸設施， 循海路進入該入口。現時 沒有車輛通道 通

往該岩洞區 。港珠澳大橋現正沿赤鱲角 南面海岸線 興建。 若

建設一條新 橋連接 南環 路 或港珠澳大橋， 將可成為 日後通往

該岩洞區的陸路通道。  

 岩洞發展的入口建造及相關工程 (包括斜坡工程 )應盡可能遠離

北大嶼郊野公園 (擴建部分 ) ， 以 減 低 對 郊 野 公 園 或 會 造 成 的 生

態 、 景 觀 和 遊 樂 影 響 ， 以 及 對 郊 野 公 園 使 用 者 的 滋 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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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些潛在入口 上方是天然 斜坡，附近或 有潛在的天然山坡災

害，項目倡議人應進一步研究 。與建造岩洞入口相關的 擬議

斜坡工程 及其他地面上 的構築物應 盡可能 避免佔用北大嶼郊

野公園 (擴建部分 ) 的 範 圍 。  

 項目倡議人應就擬議岩洞發展入口的具體位置作進一步 的研

究。  

7 .  結論  

 該岩洞區 的所在位置具策略性，為善用 岩洞作適當土地用途

帶來機遇，以服務香港國際機場日後的長遠發展 (例如儲存／

貨倉及／或大型油庫 )；亦具潛力安置一些能善用其策略位置

的 岩 洞 用 途 ， 以 支 援 北 大 嶼 山 的 發 展 ( 例 如 研 究 ／ 測 試 實 驗

所 ) 。 不 過 ， 主 要 問 題 是 該 岩 洞 區 現 時 缺 乏 通 道 通 往 周 邊 地

區，包括 香港國際機場及東涌新市 鎮。因此 須就岩洞發展 為

該岩洞 區建造額外的基建設施 ，以作支援 。岩洞發展的項目

倡議人應仔細考慮附近 現有及擬議的住宅發展、易受環境影

響的地方及日後岩洞發展 項目的通道設施 ，盡量減少工程 的

協調配合問題，並帶來更大的協同效應及機遇。  

8 .  備註  

 《岩洞總綱圖》及所有 附帶文件並不豁免岩洞發展項目 倡議

人遵從相關的法定 和規劃 程序。本《註釋》內所示的資料，

包括具潛力 的土地用途及 潛在入口位置範圍 只應作為參考。

在制訂發展建議時，項目倡議人應就工程計劃的每個階段進

行所需的相關研究及評估。 有關詳情請參 閱《岩洞總綱圖》

《說明書》內有關「實施」的章節。  

 

 

 




